
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
（第三批）
一、市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（7项）

	原实施机关
	序号
	项 目 名 称
	备  注

	市民政局
	1
	市本级临时救济审批
	

	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2
	市级职业介绍机构举办劳动力交流会备案
	

	
	3
	市级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举办人才交流会备案
	

	市文化广电
新闻出版局
	4
	市县级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、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
	

	
	5
	市财政出资帮助修缮的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、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审批
	

	市体育局
	6
	临时性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许可
	

	市地方税务局
	7
	市内使用的印制有本单位名称的发票审批
	


二、市政府决定下放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（17项）
	原实施机关
	序号
	项 目 名 称
	下放实施机关
	备  注

	市教育局
	1
	中外合作办学开办学前教育机构审批
	各市、区政府
	

	
	2
	自学考试辅导机构和社会力量举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审批
	各市、区政府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、新会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	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4
	市级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审查
	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中央厨房的餐饮服务许可除外。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蓬江区、江海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三、市政府决定委托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（5项）
	实施机关
	序号
	项 目 名 称
	受委托机关（单位）
	备  注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
	
	


各市、区政府，江门高新区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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